
广 东 省 教 育 厅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2022年省继续教育质量

提升工程建设类项目验收工作的通知

各地市教育局，各有关学校和单位：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实施省继续教育质量提升工程的通

知》（粤教职函〔2021〕34 号，附件 1）和《广东省教育厅关于

公布 2022 年省继续教育质量提升工程建设类项目立项名单的通

知》（粤教职函〔2023〕23 号，附件 2）及项目管理要求，为做

好 2022 年省继续教育质量提升工程建设类项目验收工作，现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验收范围

（一）粤教职函〔2023〕23号文公布的 2022年省继续教育

质量提升工程建设类立项项目。

（二）《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1年省继续教育质量提升

工程项目验收结果的通知》（粤教职函〔2025〕11 号，附件 3）

公布的 2021 年省继续教育质量提升工程验收结论为“暂缓通过”

的项目。

二、验收内容

以申报书和开题报告书为主要依据，以项目建设情况和研究



— 2 —

成果为基础，组织开展验收工作。重点验收建设目标实现和任务

完成情况、项目管理情况和建设单位对项目经费的落实情况等。

三、验收方式

（一）本次验收工作采取建设单位验收和省教育厅检查相结

合的形式。

（二）各地市教育局负责本市区域内中等职业学校（含驻地

省属中职学校）、开放大学、社区学院、老年大学、乡村振兴学

院和其他有关单位的项目验收工作；各高校负责组织本单位项目

验收工作。验收结果要在本地或本单位公示不少于 5个工作日。

（三）省教育厅对各地市教育局和高校的验收工作进行检

查，重点检查验收过程的组织、建设单位对项目建设经费的落实

等情况等。如发现存在验收不严格、不规范等严重问题的，对验

收结果不予认可，重新组织验收。

四、验收结论及处理

（一）验收结论分为：通过、暂缓通过、不予通过。

（二）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验收结论为不通过：1.承诺建

设资金不到位；2.材料弄虚作假；3.项目开题、过程管理等违反

国家、省有关规定和本项目相关要求；4.项目负责人存在剽窃、

抄袭、侵占他人学术成果等学术不端行为或存在师德失范行为；

5.建设期满应当验收但未参加验收；6.违反国家和省其他相关规

定和要求。

（三）项目无佐证材料或佐证材料不能证明项目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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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过程管理不符合要求等情况的，该项目验收结论视具体情况

为暂缓通过或不通过。

（四）验收结论为暂缓通过的 2022 年项目，仅可再延期一

年，继续开展项目研究，到期后须再次接受验收；如仍不能通过

验收或不参加验收的，验收结论为不通过。2021年验收结论为“暂

缓通过”的项目本次验收仍不通过的，撤销项目。

（五）因学术不端或师德失范行为导致项目验收不通过，验

收结论公布后 2年内，项目负责人不得申请省继续教育质量提升

工程项目。因其他原因验收不通过的，验收结论公布后 1年内，

项目负责人不得申请省继续教育质量提升工程项目。

五、其他事项

（一）验收专家组成员总人数须为单数且不得少于 5名。其

中，项目组成员不得作为验收专家，本单位专家不得超过三分之

一，从事教学、管理一线工作的专家不得低于三分之一。

（二）项目开题、过程管理、结题验收存在问题较多的地市

和学校，省教育厅将视情况采取减少省继续教育质量提升工程申

报限额、取消申报资格等处理措施。

（三）2022 年项目验收材料清单：1.验收总结报告（盖章

PDF扫描件，包括：验收情况、公示及异议处理情况等）；2.项

目材料（盖章 PDF 扫描件），包括：（1）结题报告书（附件 4）；

（2）中期检查报告书；（3）开题报告书；（4）项目申报书；（5）

信息变更申请表；（6）其他证明项目研究成果的佐证材料。



— 4 —

（四）请各单位于 2026 年 1月 8日前，通过学习型社会建

设（继续教育）质量提升工程项目平台提交项目验收材料。尚未

获取项目平台账号、密码的单位请联系平台和材料报送工作联系

人。

联系人：李庆松，联系电话：020-37626863；平台和材料报

送工作联系人及电话：郑老师，020-83065892。

附件：1.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实施省继续教育质量提升工程的

通知

2.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2年省继续教育质量提

升工程建设类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

3.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1年省继续教育质量提

升工程项目验收结果的通知

4.结题报告书

广东省教育厅

2025年 12月 22日

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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